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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第第第第 13 期市地重劃區期市地重劃區期市地重劃區期市地重劃區 

一一一一、、、、重劃區範圍簡介重劃區範圍簡介重劃區範圍簡介重劃區範圍簡介 

民國 75 年 2 月 22 日發布臺中市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案時，為提供未來發展所增加人口對土地使用之需求，將部分農

業區土地變更為其他分區使用，其附帶條件規定「後期發展區」

應俟優先發展地區各變更部分開發完成及實際建築使用達百分

之六十時，始得依將來訂定之分期分區發展計畫，劃定發展順序，

次第擬定細部計畫，以市地重劃方式實施整體開發，否則不得發

照建築。復於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括大坑風景

區)(第三次通盤檢討)(有關計畫圖、第十二期重劃區、部分體二

用地、後期發展區部分)書，經內政部 93年 4月 13日第 583次

審查會通過附帶條件，修正民國 75 年劃定之「原後期發展區」

變更為「整體開發地區」，劃分為 14處分區開發單元範圍，訂定

開發單元、開發方式及發展優先次序原則，獎勵土地所有權人彙

整開發意願、擬定細部計畫及自辦市地重劃，旨藉由市場機制導

引土地開發，以促進土地利用，帶動都市空間發展。 

上述整體開發地區，其中第六、七單元坐落南屯、南區交會

地區，緊臨中山醫學大學及大慶火車站，區內更有捷運綠線貫穿

及 G13捷運站與大慶火車站串聯，且鄰近高鐵烏日站，為鐵路

及都會道路之重要交通樞紐。為促進都市健全發展，遂由本府整

併上開單元六、七範圍並擬定細部計畫，以公辦市地重劃方式開

發，解決原後期發展區地主先行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供本府開

闢公共設施使用問題，改善居民生活品質，提高土地利用價值。 

本重劃區面積達 229 公頃，西側有環中路（臺中生活圈 2 號

線）串連生活圈特 3 號道路及高速公路南屯、中港交流道，中央

則有文心南路貫穿至中投公路，是屯區往返南區、大里、霧峰及

南投之幹道，南側之建國北路，亦為市區往返高鐵烏日站之主要



臺中市第 13、14期市地重劃及第 13單元私辦重劃相關作業進度 

 

2 

 

道路（範圍圖詳如圖 1）。 

 

 

 

 

 

 

 

 

 

圖 1 第 13期市地重劃區範圍圖 

二二二二、、、、重重重重劃劃劃劃執行執行執行執行遭遇遭遇遭遇遭遇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本重劃區重劃計畫書係於 99 年 2 月 25 日公告竣事，賡續

辦理現況調查、地上物查估拆遷補償及工程施工等事項。於重劃

開發執行期間，遇有麻糍埔遺址（指定、列冊）、舊南屯溪文化

景觀及番婆庄遺址（列冊）等文化資產保存（文化資產保留分布

情形詳如圖 2），與現行都市計畫規劃內容有所衝突，重劃作業

亦受影響，分述如下： 

（一）麻糍埔遺址： 

經 101 年度第 3 次遺址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決議指定為市定

遺址，102年 1月 18日範圍公告，103年度第 2次遺址文化資

產審議委員會決議指定範圍變更，面積廣達 32 公頃（指定遺

址 14 公頃，列冊遺址 18 公頃）有餘，其中指定遺址範圍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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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開委員會同意不得施工，列冊範圍則需進行遺址搶救發掘後

始得進場施工。 

（二）番婆庄遺址： 

經 103年度第 2次遺址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決議列冊範圍，面

積 7 公頃有餘，需進行遺址搶救發掘後始得進場施工。 

（三）舊南屯溪文化景觀： 

經 102 年第 4 次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審議委員會決

議登錄為文化景觀，登錄範圍內不得施工。 

 

 

 

 

 

 

 

 

圖 2 第 13期市地重劃區文化資產保留分布示意圖 

（四）都市計畫變更： 

因上述遺址及文化景觀等文化資產指定保留區域，其中麻糍埔

指定遺址及舊南屯溪文化景觀範圍涵蓋部分原住宅區用地，未

來地主無法建築使用，因此循都市計畫變更程序變更為公共設

施用地勢在必行。為落實前述文化資產之保存維護同時兼顧市

地重劃可行性（維持原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例），已由本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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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局、都發局啟動都市計畫變更程序，以重新檢討本重劃區之

都市計畫配置。 

由於列冊範圍內之計畫道路下方雨污水下水道施工需待遺

址搶救完成後始得為之，為儘速並順利完成搶救作業，俾使重劃

工程順展，已積極協調並委請本府文化局代辦遺址搶救發掘作

業發包及執行，該局規劃分成「臺中市 13 期重劃區第一、二、

四標工區涉及麻糍埔暨番婆庄遺址雨污水下水道搶救發掘計

畫」、「臺中市 13期重劃區第一標工區涉及麻糍埔遺址滯洪池工

程搶救發掘計畫」及「臺中市 13期重劃區第一、二、三、四標

工區雨污下水道施工監看計畫」等 3 個標案執行，目前執行情形

如表 1，其中雨污水下水道搶救發掘計畫依文化局規劃期程為 4

年，連帶影響全區重劃工程完工期程。 

表 1 第 13期市地重劃區遺址搶救發掘執行情形表 

標案名稱 預算
金額 

面積
（㎡） 

評選作業 決標簽約 計畫期程 

臺中市 13期重劃區第一、二、

四標工區涉及麻糍埔暨番婆庄遺

址雨污水下水道搶救發掘計畫 

1億 16,060 105年 9月 23日 105年 10月中旬 

（預計） 

4 年 

臺中市 13期重劃區第一標工區

涉及麻糍埔遺址滯洪池工程搶救

發掘計畫 

1.4億 18,456 105年 10月 7日 -- 3 年 

臺中市 13期重劃區第一、二、

三、四標工區雨污下水道施工監

看計畫 

3佰萬 -- 105年 8月 2日 105年 8月 17日 自機關通知日

起 150日曆天 

本重劃區配合麻糍埔遺址及舊南屯溪文化景觀保存辦理都

市計畫變更，自 104 年 6 月 24 日起變更草案公開展覽 30 日，

即續由交付市都委會專案小組共計 7次之審查（104年 10月 15

日~105年 8月 2日），甫於 105年 8月 25日經本市都市計畫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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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決議修正後通過，目前刻由規劃單位依委員會決議事項修

正計畫書。預計 105 年 11 月底前提送內政部都委會審議，106

年 5月發布實施。（現行都市計畫及修正草案詳如圖 3、圖 4） 

 

 

 

 

 

 

 

 

圖 3 現行都市計畫示意圖 

 

 

 

 

 

 

 

 

圖 4 市都委會專案小組修正方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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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重劃工程進度重劃工程進度重劃工程進度重劃工程進度 

本重劃區工程本局為工程主辦機關，工程規劃設計監造係

委由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代為辦理，全區劃分為四區土木工

程及一個橋梁暨生態景觀渠道工程標案執行（工區示意圖詳如

圖 5）。其中橋梁工程係委由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代辦專案管

理，杜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擔任設計監造角色，各工區工程發包

及施工進度情形分述如下： 

 

 

 

 

 

 

 

 

 

圖 5 第 13期市地重劃區工程分區示意圖 

（一）各工區工程發包情形： 

本重劃區工程總發包金額為新臺幣 39 億 7,346 萬元，各工區

發包及施工進度情形詳如表 2、表 3： 

 

 

景觀橋梁位置 

生態渠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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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工區工程發包執行情形 

標別 工程決標 面積(公頃) 發包工程費(億) 

第一工區 101/11/23 82.30 13.2800 

第二工區 102/01/18 58.75 7.9177 

第三工區 102/06/11 42.53 4.6000 

第四工區 102/10/22 45.99 5.4880 

第 13期市地重劃區內橋梁
暨西川二路下方回流溝改
建為生態景觀渠道工程 

101/11/16 -- 8.4489 

合計  229.57 39.7346 

表 3 各工區工程進度表（截至 105年 9月 30日） 

 第一工區 第二工區 第三工區 第四工區 

第 13 期市地重劃區

內橋梁暨西川二路

下方回流溝改建為

生態景觀渠道工程 

承商 
天瑞 
營造 

義力 
營造 

泛亞工程 協誠營造 

開工日期 102.5.10 102.5.7 102.11.7 103.3.5 102.2.4 

原定竣工日期 105.5.8 105.5.5 105.11.5 106.3.3 106.1.15 

預定進度 30.40% 60.87% 73.19% 23.56% 90.00% 

實際進度 21.74% 53.79% 53.47% 23.71% 92.17% 

進度比較 -8.66% -7.08% -19.72% 0.15% 2.17% 

落後原因 
遺址、都市

計畫變更 

遺址、都市

計畫變更 

級配料缺失改

善、未拆遷戶 

遺址、都市

計畫變更 
-- 

備註 預定進度係依展延工期後之施工網圖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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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影響工進原因及因應對策 

本重劃區之公共設施工程，部分除天候影響及廠商人力機具調

配效能不佳外，尚有因文化資產保存及都市計畫變更等不可抗

力因素影響，致無法按照原發包工期完工，尤以文化資產保存

及都市計畫變更影響最鉅，分別說明如下。另各工區目前主要

影響工進原因及因應對策如表 4。 

1、廠商動員人力不足： 

第 13 期重劃區面積廣達 229 餘公頃，各分區工程面積約

為 82 公頃至 42 公頃不等，如施工規劃及管控不當，致工

班出工人數及機具數量不足，工作面無法全面展開，將影

響施工進度及完工時程。 

2、文化資產保存： 

本重劃區內涉有麻糍埔及番婆庄列冊遺址，列冊範圍內之

公共設施工程需經遺址搶救發掘完成後始得施工，導致整

體施工進度落後，影響範圍涵蓋第 1、2、4工區部分區域。

依工程契約金額比例計算，第 1工區為 36.91%，第 2工區

為 2.16%，第 4工區為 11.83%。 

3、都市計畫變更： 

本重劃區配合麻糍埔遺址及舊南屯溪文化景觀保存辦理

都市計畫變更，重新檢討本重劃區之都市計畫配置以維持

原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例，致部分工程無法按原都市計畫

規劃施工，影響範圍涵蓋第 1、2、4工區部分區域。依工

程契約金額比例計算，第 1 工區為 6.25%，第 2 工區為

10.20%，第 4工區為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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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第 13期市地重劃區各工區目前主要影響工進原因及因應對策 

工區 影響工進原因 因應對策 

第一

工區 

1、廠商動員人力不足。 

2、列冊遺址影響 25M-28、

20M-116、 20M-112、

15M-129、 15M-130、

10M-500、 10M-501、

45M 園道等計畫道路

施工。 

3、都市計畫變更影響 10M-

4、10M-500、10M-501

等計畫道路施工。 

1、請廠商提報攢趕計畫，並定

期檢討人員機具調度狀況，

強化廠商施工效能。 

2、目前仍請施工廠商就未受影

響部分積極趕辦，俟遺址搶

救發掘確定得標廠商，建立

雙向溝通聯繫平台，積極協

調工作介面整合事宜，期能

儘速完成全區工程施工。 

3、都市計畫變更未涉及列冊遺

址部分，目前由設計單位預

為規劃後續變更設計作業，

在都市計畫變更審定發布

實施後，即可立即進場施

工。 

第二

工區 

1、列冊遺址影響 20M-112、

10M-12、10M-7、10M-

8、45M 園道等計畫道

路施工。 

2、都市計畫變更影響 10M-

7、10M-8、10M-9 等計

畫道路施工。 

1、目前仍請施工廠商就未受影

響部分積極趕辦，俟遺址搶

救發掘確定得標廠商，建立

雙向溝通聯繫平台，積極協

調工作介面整合事宜，期能

儘速完成全區工程施工。 

2、都市計畫變更未涉及列冊遺

址部分，目前由設計單位預

為規劃後續變更設計作業，

在都市計畫變更審定發布

實施後，即可立即進場施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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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區 影響工進原因 因應對策 

第三

工區 

1、碎石級配材料與契約規

定不符。 

2、未拆遷戶影響 10M（未

編號）、10M-45計畫道

路施工。 

1、目前刻由廠商全面改善中，

並要求廠商增加人員機具，

積極趕辦落後情形。 

2、區內尚餘 2 戶未拆遷，前因

拆遷補償事件與本府爭訟，

目前訴訟程序已終結，積極

協調住戶儘速完成拆遷作

業。 

第四

工區 

1、列冊遺址影響 20M-115、

15M-6、10M-39 等計畫

道路施工。 

2、都市計畫變更影響 10M-

51、10M-52、10M-53、

10M-54、8M-1 等計畫道

路施工。 

1、目前仍請施工廠商就未受影

響部分積極趕辦，俟遺址搶

救發掘確定得標廠商，建立

雙向溝通聯繫平台，積極協

調工作介面整合事宜，期能

儘速完成全區工程施工。 

2、都市計畫變更未涉及列冊遺

址部分，目前由設計單位預

為規劃後續變更設計作業，

在都市計畫變更審定發布

實施後，即可立即進場施

工。 

四四四四、、、、土地分配預定進度土地分配預定進度土地分配預定進度土地分配預定進度 

按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規定：「依本條例規定實施市地重

劃時，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零售市場等十項用地，

除以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四項土地抵充外，其

不足土地及工程費用、重劃費用與貸款利息，由參加重劃土地所

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並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

折價抵付。…」故在工程費用(含管線配合款)、重劃費用與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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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未確定前，尚無法計算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之負擔。目前

影響本重劃區開發期程因素，分述如次： 

（一）部分工區尚需辦理契約變更，且全區滯洪池部分涉及指定

遺址範圍尚未發包，各該工程執行期間尚有非可測之變異

因素，致工程費用無法確認。 

（二）配合文化資產保存之都市計畫變更案尚於審查階段，後續

仍需提送修正市地重劃計畫書予內政部審核，在都市計畫

變更未定案及修正重劃計畫書未核定前，無法辦理土地分

配作業。 

綜上，因受工程規劃、施工進度及都市計畫變更等作業影響，

須俟公共設施用地負擔及費用負擔確定後，始能辦理重劃前、後

地價查估、計算負擔、土地分配、地籍整理及權利變更登記作業。

後續預定各項重劃作業期程如表 5。 

表 5 第 13期市地重劃區預定各項重劃作業期程 

項次 工作項目 預定工作期程 

一 公告禁止土地移轉及禁建等事項 106年 12月至 108年 5月 

二 工程施工 109年 8月完成 

三 查定重劃前後地價（查估及提送地評會） 106年 7月至 107年 6月 

四 土地分配設計及計算負擔 106年 12月至 108年 5月 

五 分配草案說明會 107年 7月至 108年 2月 

六 分配結果公告及異議處理 108年 3月至 108年 8月 

七 地籍整理及權利變更登記 108年 5月至 108年 10月 

八 交接及清償 108年 6月至 108年 11月 

九 財務結算及成果報告 108年 12月至 109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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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第第第第 14 期市地重劃區期市地重劃區期市地重劃區期市地重劃區 

一一一一、、、、重劃區範圍簡介重劃區範圍簡介重劃區範圍簡介重劃區範圍簡介 

第 14期重劃區係整併縣市合併改制前原臺中市整體開發地

區單元九、十、十一，為環繞臺中市傳統四張犁地區聚落外圍農

業生產地帶，原屬都市發展之邊緣區域，因崇德路、松竹路、環

中路先行開闢連貫大雅、潭子等地，以及洲際棒球場開發啟用，

本區已成為本市重要入口意象地區。惟本區重劃前現有主要道

路兩側密布臨時性建築，與整體都市景觀風貌極不協調。為改善

都市整體景觀，並解決優先由地主先行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供

開闢公共設施使用問題，本案依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內容

之指導，將原本三處單元整併為一重劃區，由本府擬定細部計畫，

於 98年 6月 26以府都計字第 0980157643 號文發布實施，並依

本市公辦重劃次序訂為「第 14期美和庄公辦市地重劃區」，以期

透過整體性規劃評估，提升都市規劃效率，並藉由公部門辦理重

劃開發機制，引導都市土地合理及有效率開發。 

本重劃區行政轄區屬於臺中市北屯區及西屯區，其位置位

於原臺中市都市計畫區北側邊緣，計畫區呈ㄇ字型，東側為潭子

鄉之頭張地區、中間為第 11期重劃區及四張犁地區，西側為西

屯水湳地區，北側為 80米環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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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第 14期市地重劃區範圍圖 

二二二二、、、、市地重劃計畫書審查情形市地重劃計畫書審查情形市地重劃計畫書審查情形市地重劃計畫書審查情形 

本重劃區市地重劃計畫書係於 98年 12月 29日公告竣事，

賡續辦理現況調查、地上物查估拆遷補償及工程施工等事項。於

重劃開發執行期間，考量地區宗教文化保留價值，並解決第 11

期市地重劃區內部分剔除尚未整體開發土地之問題，以及針對

「馬禮遜美國學校北側與南側」及「衛道中學東北側」地區，為

避免重劃完成後造成畸零地，影響地區整體發展，辦理「變更臺

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第十四期市地重劃區範圍調整）案」

調整市地重劃範圍併同變更部分土地使用分區。經內政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於 102年 6月 25日第 806次會議決議，於臺中市都

委會審定細部計畫後，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56條規定，先行擬具

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由內政部

逕予核定後實施。兹「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單元

九、十、十一）細部計畫（配合第十四期市地重劃區範圍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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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業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於 103 年 3 月 26 日第 31 次會議

決議通過。 

復因納入原分割自前開都市計畫書、圖變更範圍之土地，故

修正計畫書、圖後，再提請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於 105

年 8 月 9 日第 880 次會議決議通過，惟變更內容超出原變更範

圍部分，目前刻正另案補辦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另土庫溪排水流經本重劃區第六工區，由於現況排水明渠

範圍與原都市計畫不符，依原都市計畫之規劃，該渠道需配合市

地重劃工程改以新設地下箱涵取代。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於 100 年 8 月 9 日以水三規字第 10050080310 函復，土庫溪排

水治理規劃原則係以維持渠道必要寬度宣洩計畫流量，以保障

周遭人民財產安全為主要考量，為避免明渠改為地下排水道致

使排水無陽光照射而喪失自淨功能，及顧慮以地下箱涵取代恐

影響通洪能力及破壞渠道生態環境，建議維持原明渠河道。爰再

辦理「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不包括大坑風景區）主要計畫（配

合土庫溪排水治理規劃）案」暨「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

發地區單元九、十、十一）細部計畫（配合土庫溪排水治理規劃

及長生巷老芒果樹保留）案」，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於 103

年 4月 29日第 826次會議及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3年 5月 23

日第 33次會議決議通過，於 103年 12月 8日公告發布實施。 

經都市計畫變更後，本重劃區總面積約為 404.39 公頃，土

地所有權人數約 4,115 人，重劃完成提供約 183.92 公頃的公共

設施，所有權人平均分配回土地比例為 50%，修正後市地重劃計

畫書業經內政部 105 年 1 月 2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51300969

號函原則同意辦理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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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第 14期市地重劃區細部計畫暨範圍圖 

三三三三、、、、重劃工程進度重劃工程進度重劃工程進度重劃工程進度 

(一)各工區目前施工進度 

本市第 14期市地重劃區係於縣市合併改制前簽奉核准由本

府建設處辦理重劃工程，於縣市合併改制後由建設局繼受承接，

支用本局主管基金經費簽辦採購，與廠商訂約並履約管理，並由

該局委託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規劃設計、林同棪工

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專案管理暨施工監造。 

重劃工程由本府建設局劃分為六大工區，10 個分標工程，

如圖 8。各工區工程發包執行情形如表 6，截至 105 年 9 月 30

日，工程施工進度如表 7。 

1. 第一工區於 100年 6月 2日開工，103年 12月 25日申報竣

工，已完成驗收，保固中。 

2. 第二至五工區等 6 個分標陸續於 101 年至 102 年間動工施

作，其中第五工區 A 標於 105年 9月 19日申報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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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六工區則受土庫溪排水計畫影響，配合辦理都市計畫變

更及工程規劃設計調整，於 104年 3月 9日決標，並於 104

年 10月 12日開工。 

4. 敦化路排水系統銜接工程，於 105年 2月 19日決標，預計

105年 11月間開工。 

5. 配合土庫溪整治之景觀工程，因應地方民意陳情，納入全重

劃區之公園景觀設計，刻辦理細部設計，預計 105年 11月

間提細設成果送工程主辦機關審查。 

 

 

 

 

 

 

 

 

 

 

  圖 8 第 14期市地重劃區工程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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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第 14期市地重劃區各工區工程發包執行情形 

標別 工程決標 面積(公頃) 發包工程費(億) 

第一工區 99/11/25 59.19 8.81 

第二工區 102/01/14 53.76 8.96 

第三工區 102/01/14 50.94 10.43 

第四工區 A 標 101/05/18 45.80 9.6 

第四工區 B 標 101/05/18 37.76 8.93 

第五工區 A 標 101/08/27 44.29 9.81 

第五工區 B 標 101/07/13 50.71 8.63 

第六工區 104/03/09 60.94 12.86 

敦化路排水系

統銜接工程 
105/02/19 -- 0.8181 

配合土庫溪整

治之景觀工程 

配合土庫溪整治之景觀工程因應地方民意陳情，

納入全重劃區之公園景觀設計，刻辦理細部設

計，預計 105 年 11 月間提細設成果送工程主辦

機關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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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第 14期市地重劃區各工區工程進度表(截至 105年 9月 30日) 

 第一

工區 

第二

工區 

第三工

區 

第四工

區 A 標 

第四工

區 B 標 

第五

工區 

A 標 

第五

工區 

B 標 

第六

工區 

承商 
根基 

營造 

川順 

營造 

明發 

營造 

利德 

工程 

瑞鋒 

營造 

森榮 

營造 

興安 

營造 

利德

工程 

開工

日期 

100/ 

06/ 

02 

102/ 

07/ 

01 

102/ 

07/ 

01 

101/ 

11/ 

01 

101/ 

10/ 

15 

101/ 

12/ 

17 

101/ 

12/ 

17 

104/ 

10/ 

12 

竣工 

日期 

103/ 

12/ 

25 

105/ 

08/ 

26 

105/ 

08/ 

26 

105/ 

06/ 

11 

105/ 

08/ 

03 

105/ 

09/ 

19 

105/ 

11/ 

08 

106/ 

12/ 

30 

預定

進度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96.70 

％ 

25.19 

％ 

實際

進度 

100 

％ 

99.93 

％ 

68.70 

％ 

98.16 

％ 

92.22 

％ 

100 

％ 

92.28 

％ 

18.85 

％ 

進度

比較 
-- 

-0.07 

％ 

-31.30

％ 

-1.84 

％ 

-7.78 

％ 
-- 

-4.42 

％ 

-6.34 

％ 

備註 
 停工

中 

申請工

期展延

中 

申請工

期展延

中 

申請工

期展延

中 

   

(二) 影響工進原因及因應對策 

本重劃區之公共設施工程，目前除天候影響外，受廠商動員

人力不足、管線新設或遷移時程及都市計畫變更等因素影響，致

無法按照原發包工期完工，尤以各該管線事業機關(構)之管線工

程及都市計畫變更影響最鉅，分別說明如下。另各工區目前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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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工進原因及因應對策如表 8。 

1. 廠商動員人力不足： 

第 14 期重劃區面積廣達 404 餘公頃，各分區工程面積約

為 37 公頃至 60 公頃不等，如施工規劃及管控不當，致工

班出工人數不足，工作面無法全面展開，定將影響工進及

完工時程。 

2. 管線新設及遷移時程： 

本重劃區內已開闢計畫道路松竹路、后庄路、敦化路、昌

平路、山西路、梅川東路、四平路及永和巷等既成巷道，

道路下重劃前均已埋設自來水、台電及電信等相關管線，

與重劃工程影響部份受各該管線事業機關(構)之管線工程

發包時程及派工影響，無法按照原定工程規劃時程配合施

作，導致整體施工進度落後。 

3. 都市計畫變更： 

本重劃區開發期間納入未辦理整體開發之地區及部分因

都市計畫規劃產生之畸零地、變更土庫溪明渠兩側為公園

兼滯洪池用地、后庄路銜接、昌平路樁位調整等都市計畫

變更案，於據以施工之都市計畫書、圖及樁位尚未公告發

布實施前，影響工程要徑排定及期程，延誤施工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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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第 14期市地重劃區各工區目前主要影響工進原因及因應對策 

工區 影響工進原因 因應對策 

第一

工區 
已驗收完成保固中。 

第二

工區 

1. 承作第一工區減作工程

範圍內，為解決更生巷通

行民眾出入問題，先行闢

建之臨時便道，影響環中

路南側人行道施工。 

2. 崇德路三段(環中路至崇

德19路口)路段道路刨舖

作業，需配合第五工區工

程(B 標)辦理自來水一次

停水，同時施作新舊管線

銜接。 

1. 已於 105年 6月 1日召集

相關單位協商在案，廠商

依會議結論辦理後續新設

便道舖設、坵塊整理及人

行道舖設等作業。 

2. 俟自來水公司確認停水日

期後，通知施工廠商復工。 

第三

工區 

1. 降雨頻繁致使土方含水

量過高，影響構造物及

路堤填築滾壓。 

2. 構造物及路堤填築滾壓

等工項施工人員、機具

不足，延誤接續工項施

工作業。 

1. 加強工地導排水作業，降

低因降雨積水影響後續

施工。 

2. 依據趕工計畫內容適時

增加工班人員及機具進

場施工，並持續於進度檢

討會中管控。 

第四

工區 

A 標 

1. 受后庄路、后庄北路及

敦化路管線複雜及台電

公司既有架空纜線下地

1. 后庄路已於 105 年 8 月

間電桿拆除完成。另敦化

路 105年 9月 26日台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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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區 影響工進原因 因應對策 

影響。 

2. 后庄路銜接之都市計畫

變更案影響。 

進場拆除後(現地尚僅餘

2支電桿未拆除)，目前后

庄路未完成工項 (如排

水、污水、人行道)已陸續

施作。 

2. 納入臺中市主要計畫第

四次通盤檢討，刻由內政

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中。 

第四

工區 

B 標 

1. 后庄路人行道下作，因

受中華電信公司既有管

線埋設位置影響，無法

施作。      

2. 四平路與崇德十路路

口，既有電信管線埋設

深度與排水箱涵施作位

置牴觸，無法施作(需辦

理 2次交維改道)。             

3. 松竹路與敦化路口，台

電公司既有 23KV 管線

及人手孔影響排水箱涵

施作(需辦理 3次交維改

道)。 

1. 中華電信於 105 年 8 月

12日會勘表示，將待規劃

設計完成後，再行辦理管

遷，惟同年 9月 8日派廠

商至現場勘查後，表示依

設計圖無法判別施作位

置。復於同年 9月 12日

表示，后庄路區段設計圖

採部分改遷不甚理想，應

以新設方式規劃較為恰

當。目前預計於 105年 10

月底前完成。 

2. 依據 105年 9月 12日管

線協調會議，中華電信已

於 105年 9月 25日完成

改遷，廠商將進場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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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區 影響工進原因 因應對策 

3. 台電公司已完成規劃設

計作業，將擇日辦理停電

及施工作業。 

第五

工區 

A 標 

已申報竣工，辦理驗收程序中。 

第五

工區 

B 標 

1. 昌平路都市計畫樁位調

整之都市計畫變更案。 

2. 昌平路自來水管汰舊換

新案。 

 

1. 納入臺中市主要計畫第

四次通盤檢討，刻由內政

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中。依都市計畫變更草案

擬定之都市計畫樁位圖

表成果，刻由都市發展局

協助審認中。本府建設局

亦將另召開會議確認。 

2. 因自來水公司尚未補充

其需求說明及依據等相

關資料，是汰換後管徑尺

寸疑義尚未釐清。目前承

包商已先行備料並優先

預埋施作於各路口及排

水箱涵下方，將俟自來水

公司函覆後即進場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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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區 影響工進原因 因應對策 

第六

工區 

1. 永和巷內電信主幹管遷

移時程。 

2. 工區內既有果樹經清查

後共計有 1,654 株，黑

板樹計有 399 株，因數

量龐大且分散，其處理

原則尚未定案，影響區

內計畫道路之共同管道

開挖進度，造成目前進

度微幅落後。  

1. 中華電信表示土木部分

已於 105年編列預算；線

路部份預計 106 年編預

算配合。其預計永遷位

置，目前已先行施作共同

管道，待後續污水幹管埋

設完成後，再通知中華電

信進場埋設管路。 

2. 有關果樹及黑板樹處理

原則，目前仍由本府建設

局簽辦中，將以調整工序

及加強可施作之共管作

業施工速率因應，以避免

落後幅度加大。 

四四四四、、、、土地分配預定進度土地分配預定進度土地分配預定進度土地分配預定進度 

按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規定：「依本條例規定實施市地重

劃時，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零售市場等十項用地，

除以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四項土地抵充外，其

不足土地及工程費用、重劃費用與貸款利息，由參加重劃土地所

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並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

折價抵付。…」故在工程費用(含管線配合款)、重劃費用與貸款

利息未確定前，尚無法計算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之負擔。目前

影響本重劃區開發期程因素，分述如次： 

1. 部分工區尚需辦理契約變更，且配合土庫溪整治之景觀工



臺中市第 13、14期市地重劃及第 13單元私辦重劃相關作業進度 

 

24 

 

程尚未發包，各該工程執行期間尚有非可測之變異因素，致

工程費用無法確認。 

2. 各工程管線(台電、電信、自來水、瓦斯等) 新設、遷移等須

配合工程進度規劃、設計、施工，管線配合款無法核算。 

3. 配合市地重劃範圍調整之都市計畫變更案，目前尚未發布

實施，其影響內政部核定修正市地重劃計畫書時程，未核定

前，使用分區範圍及面積尚未確定，無法辦理土地分配作業。 

綜上，因受工程規劃、施工進度及都市計畫變更等作業影響，

須俟公共設施用地負擔及費用負擔確定後，始能辦理重劃前、後

地價查估、計算負擔、土地分配、地籍整理及權利變更登記作業。

後續預定各項重劃作業期程如表 9。 

表 9 第 14期市地重劃區預定各項重劃作業期程 

項次 工作項目 預定工作期程 

一 公告禁止土地移轉及禁建等事項 106年 6月至 107年 11月 

二 工程施工 107年 06月完成 

三 查定重劃前後地價（查估及提送地評會） 106年 01月至 106年 12月 

四 土地分配設計及計算負擔 106年 06月至 107年 11月 

五 分配草案說明會 107年 05月至 107年 08月 

六 分配結果公告及異議處理 107年 09月至 108年 02月 

七 地籍整理及權利變更登記 107年 11月至 108年 04月 

八 交接及清償 107年 12月至 108年 05月 

九 財務結算及成果報告 108年 06月至 108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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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單元十三單元十三單元十三單元十三土地所有權人土地所有權人土地所有權人土地所有權人自辦市地重劃區自辦市地重劃區自辦市地重劃區自辦市地重劃區 

一一一一、、、、重劃區範圍簡介重劃區範圍簡介重劃區範圍簡介重劃區範圍簡介 

本重劃區為「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括大坑風

景區)(第三次通盤檢討)(有關計畫圖、第十二期重劃區、部分體

二用地、後期發展區部分)」案劃定之整體開發地區單元十三。

本區長期以來土地開發受到嚴格限制，因此大部分土地以農業

及工業使用為主，僅有少數零星散佈的既成聚落，以及主要聯外

幹道所發展出的沿街式商業使用行為。爰依主要計畫內容之指

導，由土地所有權人彙整開發意願、擬定細部計畫，優先獎勵土

地所有權人以自辦市地重劃方式開發。 

計畫區範圍因旱溪南北向縱切而過劃分為二區，西側區塊

以東光路為界，北至東光路 724巷、東山路一段 140巷，東至旱

溪西路，南至天祥街；東側區塊西以旱溪東路、軍功路為界，東

至 40M-8 號計畫道路(軍福路)為界，北至太原路三段與軍福九

路，南至太平區新光地區區段徵收地籍範圍為界。 

 

 

 

 

 

 

 

圖 9 單元十三計畫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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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重劃區係由區內土地所有權人自組重劃會負責辦理(以下簡

稱民間自辦)，總面積約為 102.5372 公頃，土地所有權人數約 1,489

人，重劃完成提供約 42.9552 公頃的公共設施，所有權人平均分配

回土地比例為 50%，市地重劃計畫書業經本府 100年 3月 23日府

授地劃一字第 1000043311 號函同意核定在案。 

 

 

 

 

 

 

 

 

圖 10 單元十三民間自辦市地重劃區細部計畫暨範圍圖 

二二二二、、、、各項作業進度各項作業進度各項作業進度各項作業進度 

單元十三民間自辦市地重劃區自 98年間經本府核准成立籌

備會後，賡續辦理核定重劃範圍、市地重劃計畫書報核、公告市

地重劃計畫書、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成立重劃會等作業，目前

刻正送請各工程主管機關審核雨水下水道等公共設施工程預算

書、圖，各項重劃作業進度如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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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單元十三民間自辦重劃區各項重劃作業進度 

項次 工作項目 辦理情形 

一 籌備會成立 
本府 98 年 11 月 2 日府地劃字第

0980285558 號函准以成立。 

二 核定重劃區範圍 
本府 100年 1月 20日府授地劃一字第

1000013291 號函核定在案。 

三 
市地重劃計畫書報

核 

本府 100年 3月 23日府授地劃一字第

1000043311 號同意核定在案。 

四 
市地重劃計畫書公

告 

100年 4月 6日至 100年 5月 6日公告

30日。 

五 
召開第一次會員大

會 
100年 6月 4日。 

六 成立重劃會 

100 年 7 月 15 日同意核定第一次會員

大會會議紀錄、重劃會章程、會員及理

事、監事名冊後成立。 

七 評定重劃前、後地價 
103年 10月 20日經本市第 8次地價評

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八 工程預算書圖審核 

1. 本局於 101 年 2 月 10 日以中市地

劃一字第 10100039944 號函將公共

設施工程預算書、圖送各該工程主

管機關審查，除雨水下水道部份需

俟排水計畫書審查通過後再行送審

外，建設局於 103年 5月 8日以中

市建土字第 1030054590 號函、交通

局於 103 年 2 月 12 日以中市交規

字第 1030005526 號函分別同意辦

理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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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工作項目 辦理情形 

2. 排水計畫書、圖自 101 年 10 月 17

日送審後，經水利局召開三次審查

會議，重劃會業依相關意見修正完

成，水利局爰於 105年 4月 15中市

水規字第 1050007279 號函經審同

意辦理。 

3. 另雨水下水道、滯洪池等工程規劃

設計部分目前刻由主管機關審核

中，俟各該工程預算書、圖核定後，

擬具監造計畫書送請備查，即報請

工程開工。 

本重劃區因受排水計畫書、圖審查影響，後續拆遷補償作業、

工程施工、土地分配設計及計算負擔等各項作業預定期程如表

11。 

表 11 單元十三民間自辦重劃區各項作業預定期程 

項次 工作項目 預定工作期程 

一 拆遷補償發放作業 106年 01月至 108年 01月 

二 工程施工 106年 01月至 108年 01月 

三 土地分配設計及計算負擔 106年 12月至 107年 05月 

四 分配結果公告及異議處理 107年 05月至 107年 12月 

五 地籍整理及權利變更登記 108年 01月至 108年 07月 

六 交接及清償 108年 07月至 108年 12月 

七 財務結算及成果報告 109年 01月至 109年 04月 



臺中市第 13、14期市地重劃及第 13單元私辦重劃相關作業進度 

 

29 

 

肆肆肆肆、、、、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市地重劃需有明確之土地使用計畫，即建築用地與公共設施用

地之位置與面積均已確定，工程規劃、設計、施工、計算負擔與土

地分配設計等作業始能據以進行。故市地重劃與都市計畫關係密切，

二者互相配合本屬必然，未來於劃定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區時，當審

慎考量相關文化景觀、遺址、老樹、古蹟、排水設施等事項，並於

都市計畫公開展覽及舉辦說明會時，充分向土地所有權人說明規劃

構想及開發方式，避免工程進行中，屢因民眾陳情、文化景觀、老

樹保留、調整重劃範圍等情形，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影響整體工進。 

本市第 13、14 期重劃區係整併縣市合併改制前原臺中市整體

開發地區單元六、七及單元九、十、十一，面積分別廣達約 229及

404 公頃，目前工程施工、土地分配兩大核心工作內容，除天候及

施工廠商本身動員情形外，受文化資產保存、管線事業機關(構)及

都市計畫變更案影響，導致工程無法順利推展，土地分配作業必須

延後進行。第 13 期重劃區部分目前已要求各承商在未受影響之區

域，持續積極趕工，以預為因應受影響區域在阻礙因素解除後之接

續工作；第 14 期重劃區部分目前除已要求各承商動員持續積極趕

工外，並由工程主辦機關就影響工進最主要之管線遷移部分，邀集

相關機關研商，並研議策進作為，以加速工程進行。至於土地分配

作業，亦將配合都市計畫變更期程及工程施工進度，依預定各項重

劃作業期程辦理，以完成重劃區之開發，帶動本市發展建設。 

單元十三民間自辦重劃區則因受排水計畫書審查影響，致重劃

進度呈現落後情形，目前區內公共設施之規劃設計已陸續經各工程

主管機關同意辦理，是以預計於 106年度即可進場施工。本府定將

積極督促該自辦重劃區加速辦理重劃相關作業，期能早日完善該區

相關公共設施，以建構成一個優質居住環境，並確保區內土地所有

權人權益。 


